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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是律政司司长郑若骅资深大律师今日（九月九日）在「香港法律专业

在粤港澳大湾区执业及其他机遇」宣介座谈会的致辞全文： 

 

尊敬的刘部长（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中联办）法律部

部长刘春华）、周局长（司法部律师工作局局长周院生）、纪主任（中国法学会

对外联络部主任纪大新）、梁厅长（广东省司法厅副厅长梁震）、陈会长（香港

律师会会长陈泽铭）、各位嘉宾、各位香港法律界朋友： 

 

  大家好！ 

 

  我非常高兴中联办法律部与律政司联合举办今天的宣介座谈会，特别要感

谢司法部、广东省司法厅、中国法学会的支持和香港律师会的协助，向我们介

绍国家支持香港法律业界的措施。 

 

粤港澳大湾区律师执业考试 

 

  去年公布的大湾区律师执业试点办法，提供了大湾区执业考试及香港律师

和大律师可在大湾区九个城市从事的业务范围等规定。我很感谢中央为香港法

律界推出这一项创新和突破的措施，让他们可以在大湾区拓展法律服务。我也

感谢司法部组织了相关的培训课程，不单止传授中国法律，还有解释了《宪

法》与《基本法》的关系，让香港的律师们可以好好准备考试，同时也提升了

他们对国家的向心力。 

 

  原定年初举行的考试，因为疫情的关系需要延期。为确保考试顺利举行和

便利香港的考生，司法部特别在香港增设考试的场地，并且与律政司签署了一

份备忘录，由律政司协调香港考试及评核局进行香港考区的考务工作。考试已

经在七月三十一日顺利举行。我在此代表香港的考生向司法部再一次表示谢

意。 

 

  我得知有不少考生都很关心在通过考试后他们应如何申请在大湾区执业、

行业管理办法、专业责任保险的相关安排等。司法部与广东省司法厅特别为此

次座谈会准备了相关的介绍，协助香港法律执业者掌握有关资讯。 

 

  律政司亦与最高人民法院于七月二十八日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交流合作的



会谈纪要，将合作为通过考试的香港法律界人士安排内地司法实务培训，协助

业界在大湾区执业作更充足的准备。 

 

《前海方案》 

 

  星期一刚刚公布了《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改革开放方案》

（《前海方案》），前海合作区将会建设成为粤港合作的新平台，扩区后总面积是

现时的八倍。《前海方案》明确表示提升法律事务对外开放水平，在法律和争议

解决业务方面的措施可归纳为五点：探索完善「港资港法港仲裁」、建立民商事

司法协助和交流新机制、深化改革「合伙联营」机制、支持鼓励设立代表机

构、共同开展国际商事争议解决业务。当中有两点我希望跟大家多讲一些。 

 

探索完善「港资港法港仲裁」 

 

  在中央支持下，前海合作区在两地法律服务合作方面一直担当先行先试的

桥头堡。去年十月实施、经修订的《深圳经济特区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

条例》以及早年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为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提供司法保

障的意见》，已展示「港资港法港仲裁」的可行性。现时前海合作区面积扩大，

适用「港资港法港仲裁」的企业必然会更多，律政司会继续与内地相关单位探

讨完善机制，努力在前海把「港资港法港仲裁」落实做好。 

 

建立民商事司法协助和交流新机制 

 

  早前落实的相互认可和协助公司清盘及债务重组的司法协助措施，说明了

跨境破产合作的可行性。今年七月，首宗香港清盘案件获高等法院批准向深圳

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出请求书，申请认可和协助，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在九月已

经按照规定，将申请的具体请求内容予以公告。律政司会与深圳共同研究完善

这方面的执行机制，以及探索不同法系、跨境法律规则的衔接，进一步促成各

方的协助和交流。 

 

  随着大湾区考试顺利落实，将会有更多熟悉两地法律的香港律师及大律师

可以为前海以至整个大湾区的发展提供专业服务，更有力地做好中央为香港法

律界推出的支持措施。我希望香港的法律业界把握机会，以互惠互补、共建共

享的原则配合前海的发展，共同开展业务。 

 

  对中央一直的支持和关顾，我代表香港业界致以衷心的感谢。律政司会与

业界携手，把国家所需与香港所长有机结合，体现国家在「十四五」规划中对

香港特区建设亚太区国际法律及解决争议服务中心的定位，促进香港、大湾区



以至国家的长远发展，同时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最后，我祝愿已参加这次大湾区考试的朋友们马到功成！谢谢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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